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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综〔2020〕21 号

关于下达2019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
（秸秆等生物质原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）的通知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：

根据省财厅《关于下达 2019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

（秸秆等生物质原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）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

〔2019〕24 号）、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拨付 2019 年污染防

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秸秆等生物质原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）的

函》（韶环函〔2020〕95 号）的要求，经市委常委会议同意，

现将省下达我市 2019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秸秆等生物

质原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）800 万元下达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并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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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此项资金支出列 2020 年度“2110399 其他污染防治支

出”功能科目。

二、请各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应及时将资金落实到项

目上，各实施主体（含市直有关单位）应当根据申报的工程绩

效目标要求，加快项目实施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三、各资金使用单位请根据资金有关管理的规定，加强资

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或挪用。

附件：2019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秸秆等生物质原

料综合利用示范项目）资金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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